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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o C 22 /1 5  

婦女事務委員會  
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第八十一次會議記錄  

出席者︰  劉靳麗娟女士  (主席 )  
 譚贛蘭女士 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 

(副主席 )  
 區佩兒女士  

陳麗雲教授  
A r u na  GU RU N G女士  
洪雪蓮教授  
孔美琪博士  
關蕙女士  
林惠玲女士  
李翠莎博士  
梁頌恩女士  

 

 梁陳智明女士  
伍婉婷女士  
王佩兒女士  

 

 黃祐榮先生  
黃幸怡女士  
王少華女士  
嚴楚碧女士  
 

 

 葉文娟女士  社會福利署署長  
 

因事  
缺席者︰  

鄧燦洪醫生  
蔡永忠先生  

 
 

 黃舒明女士  
楊建霞女士  
 

 

 張岱楨先生  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5 )  

列席者︰  張美珠女士  
李詠璇女士  

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 (福利 )1  
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福利 )2  

 陳楚穎女士 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(福利 )2 A 
(秘書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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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卓鋒先生  
陳黃潔明女士  
 

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(福利 )2C  
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 (特別職務 )  

議程  
項目 1和 2：  

林嘉泰先生  
鄭健先生  
 

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(服務 )  
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福利 )1  

   
項目 1：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家庭、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務的建議及
優次 (文件編號：W o C 17 /1 5)  

1 . 1   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副署長 (服務 )林嘉泰先生 應主席的邀請，
使用投影片向委員簡介社福界就家庭、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務提出的

各項建議，以及相關的政府措施和服務。  

1 . 2   關於家庭服務，委員普遍支持社署在促進家庭和睦／加強家

庭凝聚力及親職教育方面的工作。因應近日接連發生多宗家庭悲劇，

加上學生面對的壓力日漸增多，有委員建議應鼓勵家長聆聽子女的意

見，以及不要單憑學業成績來評定子女的表現，從而促進家庭和睦。

另有委員詢問「青年護理服務啓航計劃」的進度。  

1 . 3   在處理體恤安置個案方面，有委員對近期體恤安置個案的獲

批數目減少一事表示關注。  

1 . 4   在向離異父母推廣持續父母責任的概念方面，有委員建議社

署應考慮透過更多渠道 (例如把社署最近出版的共享親職手冊上載到
婦女事務委員會網站 )推廣這個概念，以加強宣傳。  

1 . 5   關於幼兒照顧服務，部分委員認為現時提供的幼兒照顧服務

尚未能應付日益殷切的需求。他們雖然認同政府為應付這類服務需求

而作出的努力，但認為如能提供更多幼兒照顧服務 (特別是增加長全
日 制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服 務 名 額 )， 會 有 助 婦 女 平 衡 工 作 與 家 庭 責
任。有委員更建議考慮派駐校社工到幼稚園，以便及早識別有需要的

兒童和家庭，為他們提供介入服務。另有委員建議把鄰里支援幼兒照

顧計劃常規化，以便為婦女提供更多就業機會，並讓更多家長 (尤其
是女性家長 )可加入勞動市場。  

1 . 6   有委員認同勞工處在推動家庭友善措施方面的工作，並建議

下一步應考慮制訂家庭友善政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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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7   關於少數族裔人士的福利服務，部分委員建議社署應加強宣

傳，以加深少數族裔人士對這些服務的認識。有委員對殘疾人士的特

別需要和就業服務表示關注。  

1 . 8   社署副署長 (服務 )感謝委員提出意見，並回應如下：  

( a )  鑑於各方對有關安老服務界護理服務的「先聘用後培訓」先導計
劃反應積極，政府已預留 1 .4 7 億元推行「青年護理服務啓航計
劃」，並把該計劃擴展至康復界。五間非政府機構會在未來數年

提供共 1  00 0 個名額，讓年輕人在安老或康復服務單位受訓和實
習。政府也正考慮為參加者在社福界建立晉升階梯；  

( b )  為推廣持續父母責任的概念，社署印製了一套手冊派發給家長及
其子女，並已把手冊內容上載到社署開發的專題網站，為離異父

母提供有關共享親職的實用資訊。為配合「夫妻緣不再  親子情
永在」的宣傳運動，政府正播放新的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

帶，並已印發宣傳海報；  

( c )  為照顧兒童在學前環境下的需要，政府將透過獎券基金資助推行
一項試驗計劃，為 (就讀於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)有特殊需
要的兒童提供到校康復服務，使他們能盡早接受專業服務；  

( d )  除 了 設立 一間 新的 資 助獨 立幼 兒中 心 ，為 三歲 以下 幼 兒提 供 約
1 0 0  個額外長時間全日制託兒服務名額外，社署還會逐步把幼兒
中心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延長時間服務資助名額增多 5  0 00  個
(即由約 1  20 0  個增至約 6  0 00  個 )，其中約 1  20 0  個名額已在二
零一五年九月增設；  

( e )  社署會在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委聘顧問就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
展進行研究，屆時會一併檢討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；以及  

( f )  關於體恤安置個案方面，這類個案的獲批數目沒有定額。有需要
的人士或家庭會獲得當局推薦，但個案是否符合申請資格，則由

社工根據個別情況來評定。  

1 . 9   社署署長補充，社署了解市民對福利服務的需求和期望，並

會 為 各項 工作 編訂 優 次和 分配 資源 。 同時 ，社 署也 須 審慎 地使 用公

帑，確保用得其所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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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10   主席感謝社署為與會者概述政府在家庭、兒童和青少年福利

服務方面所推出的主要措施。  

項目 2：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  

2 . 1   社署副署長 (服務 )使用投影片向委員簡介為祖父母而設的幼
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。  

2 . 2 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(勞 福 局 )常 任 秘 書 長 表 示 ， 一 如 二 零 一 五 年
《施政綱領》所述，試驗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協助祖父母在家庭環境內

成為訓練有素的幼兒照顧者，以加強對核心家庭的支援。試驗計劃可

向祖父母推廣積極樂頤年，並應有助減少對幼兒照顧服務的需求和方

便婦女就業。非政府福利機構如屬僱員再培訓局 (再培訓局 )認可的培
訓機構，會獲邀提交建議書，為祖父母和準祖父母開辦培訓課程。儘

管培訓課程會參照再培訓局的幼兒照顧課程來編訂，非政府福利機構

的社工也可提供合適的軟技巧培訓和組織自助小組，以切合祖父母的

需 要 。非 政府 福利 機 構也 可試 用不 同 的模 式， 以便 按 不同 的社 會環

境，為所揀選的祖父母學員 (例如來自基層、中產或少數族裔家庭者 )
提供培訓。政府會透過獎券基金資助推行試驗計劃，如計劃在稍後階

段獲常規化，政府會研究是否可以把有關培訓課程納入持續進修基金

「可獲發還款項課程」名單內。  

2 . 3   委員 同意試驗計劃可為有關家庭帶來正面作用。有 委員 指

出，香港的核心家庭結構已有所改變。除祖父母外，還有其他人 (例
如外籍家庭傭工 (外傭 )或其他近親 )肩負起照顧幼兒的工作。政府也可
考慮為這些人提供幼兒照顧訓練。另有委員建議應同時鼓勵祖父和祖

母參加試驗計劃。  

2 . 4   有委員認為，政府須特別設計訓練課程內容，以切合祖父母

的需要。課程內容也應包括照顧幼兒的知識和技巧、職業安全，以及

資訊科技 (例如智能電話 )的使用。另有委員表示可與祖父母分享如何
在照顧幼兒時與其他照顧者 (例如幼兒的父母和外傭 )聯繫和相處，以
盡量減少可能發生的家庭糾紛。  

2 . 5   有 委員 表示 ，政府應 審慎考慮挑選合 適的非政府福利 機構

(例如專門提供長者、青少年或兒童服務的機構 )來營辦訓練課程，以
便更好地切合試驗計劃的需要和達到所訂目標。另有委員建議，計劃

可先把焦點放在弱勢家庭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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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6   勞福局常任秘書長表示，勞福局和社署與有關非政府機構討

論試驗計劃的實施安排時，會考慮委員的意見。擬議計劃以試驗形式

推行，現階段的對象是祖父母，至於外傭的培訓，則會另行處理。除

了推動祖母參加試驗計劃外，政府也會致力鼓勵祖父參加，但由於香

港女性的壽命較長，相信參加計劃的祖母人數應會較多。透過這項試

驗計劃，非政府福利機構或會接觸到一些有需要的家庭，並可按情況

為他們提供協助和服務。  

2 . 7   主席感謝各委員提出意見，並請他們在適當時協助推廣這項

試驗計劃。  

項目 3：通過第八十次會議記錄 (文件編號：Wo C  1 8 /1 5 )  

3 . 1   第八十次會議記錄無須修改，獲得通過。  

項目 4：工作小組口頭報告  

4 . 1   委員聽取了各工作小組聯合召集人的口頭報告。  

項目 5：秘書報告 (文件編號：WoC  19 /1 5 )   

5 . 1   委員已省覽秘書報告，並知悉其內容。  

項目 6：其他事項  

6 . 1 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十二時十五分結束。  

 

 

婦女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 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


